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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之多元论与真之符合论①

———两种符合多元论之比较

陈晓平
（华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哲学所，广东 广州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真”具有不同的涵义或真具有不同的性质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由此产生真之多元论。然而，逻辑推

理的“保真性”要求“真”具有单义性。如何使真概念的单义性和真性质的多元性相协调？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导致向真

之符合论的回归，其结果便是真之符合多元论的出现。笔者也持某种符合多元论的观点，其要点是：由“符合”的单义性

来保证“真”的单义性，而“符合”的单义性是以外延等同论和内在符合论为基础的；单义的“符合”概念与多重实现的

“存在”功能结合起来，达到真之一元论与真之多元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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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之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因为真之问题直接涉及本体论和认识论，甚至与道德哲学密切相关。

关于“真”的问题说到底是：真的本质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最古老也是最自然的回答是：一个命题（或

语句或信念或思想）的真在于它对事实（或事态或现实）的符合。这就是所谓“真之符合论”的核心观

点。然而，这一回答立刻引起“何为事实”的本体论问题和“如何判定是否符合”的认识论问题，而这两

个问题又是异常艰深的。

这后两个问题的艰深性和对之回答的多样性大大地动摇了符合论在“真”理论中的权威地位，从而

使符合论降至诸多真之理论的一个。在诸多“真”理论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实用论、融贯论、等同论和冗

余论等。这些真之理论在一个世纪之前已经形成，它们长期相持不下的结果是使真之多元论应运而生。

然而，真之多元论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这多元的真具有某种单义性？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真

的单义性至少对于逻辑推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其诸多前提可能得自不同的领域因而具有不同性质的

真，而演绎推理的逻辑保真性———从真前提必然得到真结论———所保的那个真却是单义的，否则逻辑保

真性无从保起。

真的单义性体现在哪里？它如何同真性质的多元性相协调？这是摆在真之多元论面前的难题，对

这些问题的探索导致向真之符合论回归的趋向，即在命题与事实的符合上寻找真的单义性，其结果便是

真之符合多元论的出现。笔者也持某种符合多元论的观点，本文将对此观点进行考查和论证。真之符

合论与真之等同论密切相关，让我们从考查二者之间的关系入手。

一　两种符合论和两种等同论
传统的真之符合论定义是：命题ｐ是真的，当且仅当，ｐ符合事实。文献中有时把命题ｐ称为“真之

承担者”（ｔｒｕｔｈ－ｂｅａｒｅｒｓ），而把事实称为“真之制造者”（ｔｒｕｔｈ－ｍａｋｅｒｓ）；前者是语言性的或观念性的，

后者是独立于语言或观念的。

然而，传统的符合论面临一个问题：命题是否符合事实由谁来判定？如果事实是独立于人的语言或

观念的，那么判定权只有上帝才有，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独立于人的事实是什么。普特南（ＨｉｌａｒｙＰｕｔ
ｎａｍ）把这种关于事实或实在的主张叫做“外在实在论”（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它预设了“上帝之眼”（Ｇｏｄ’ｓ
Ｅｙｅｓ）。如果我们摈弃上帝之眼，而从人类之眼看待事实，那么事实就不能完全独立于人的语言或观念

而存在，而以某种方式依赖于人的语言或观念。普特南把这种关于事实或实在的主张叫做“内在实在

论”（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
基于内在实在论的真之符合论，笔者称之为“内在符合论”（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以同传

统符合论即“外在符合论”（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区别开来。尽管“内在符合论”和“外在符合
论”这两个术语没有被普特南明确提出，但这是其“内在实在论”和“外在实在论”之区分的应有之义。

普特南谈道：“被某一特定的记号使用者共同体按特定方式实际运用的一个符号，是能够在这些使

用者的概念框架之内符合特定对象的。‘对象’并不独立于概念框架而存在。我们在引入这个或那个

描述框架时，就把世界划分为诸多对象。既然对象和记号同样是内在于此描述框架的，就有可能说什么

和什么相符了。”［１］５８

普特南在这里所说的“符合”就是内在的符合，因为它是相对于“记号使用者共同体”及其概念框架

或描述框架而言的。“记号使用者共同体”就是语言共同体，一个语言共同体的概念框架或描述框架决

定了实在的东西及其所在的那个实在世界是什么。我们不妨把这样的事实叫做“语言性事实”（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ｆａｃｔ），对语言性事实的承认就是内在实在论和内在符合论的关键所在。

接下来的问题是，语言性事实何以存在？在何种意义上一个命题符合语言性事实？对于这两个问

题，普特南没有正面回答，而且其他人也没有正面回答，但是普特南和其他人的许多论述与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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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只把笔者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扼要地陈述如下。

自弗雷格（ＧｏｔｔｌｏｂＦｒｅｇｅ）以来，命题（和语词）的意义被区分为两个方面即涵义（ｓｅｎｓｅ）和指称（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涵义是任何命题都具有的，否则不成其为命题；至于命题的指称则有较大的分歧。弗雷格把
命题的指称看作真值，这样，任何命题都有指称。但是，罗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等人有时则把命题的指
称看作命题所描述的事态（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ｆｆａｉｒｓ），而这个事态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若存在，命题是真的，
若不存在，命题是假的。笔者曾撰文对弗雷格的命题指称说给予批评［２］，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罗素的

命题指称说，尽管罗素的观点并不十分确定。此外，笔者还采纳了达米特（Ｍ．Ｄｕｍｍｅｔｔ）提出的 “指称
对象”（ｒｅｆｅｒｅｎｔ），用以区别于作为涵义和指称对象之间的映射关系的“指称”［３］９３－９４。

当我们把命题的意义区分为涵义和指称对象这两个方面以后，上述第一个问题可以更为准确地表

述为：语言性的事实是内涵性的还是外延性的？亦即它是在涵义方面成为事实的还是在指称对象方面

成为事实的？对此，笔者的回答是：语言性的事实是外延性的，即在指称对象方面成为事实的。我们可

以把事实定义为存在着的指称对象。须强调，这里所说的“存在”是相对于某一语境而言的，而不是相

对于独立人的外部世界而言的；具体地说，在某一语境中，如果一个命题的指称对象具有对应物，那么该

命题的指称对象在该语境中是存在的，否则不存在。

以上关于“事实”的定义把“事实”等同于“存在着的指称对象”，而“存在着的指称对象”也叫做“外

延”，因此，我们把这个关于“事实”的定义称为“外延等同论”（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与外延等同
论相对立的是“内涵等同论”（ｉｎ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即把“事实”等同于“命题的涵义”。需指出，内
涵等同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任何命题都有涵义，如果把事实等同于命题的涵义，那么任何命题都等同

于事实，因而任何命题都是真的而不可能是假的；甚至讨论命题的真或假成为无意义的，既然任何命题

等于事实。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在某一语境中存在着的指称对象是事实，那么不存在的或非事实的指称对象是

什么？对此，笔者的回答是：不存在或非事实的指称对象将蜕变为涵义。正如平方根函数 槡ｙ＝ ｘ，当ｘ＝２

时，其函数值在实数域中存在，但在整数域中不存在；相应地，槡２在实数域中对应一个客体，但相对于整数
域而言，它不过是一个只有涵义而没有指称对象的摹状词。由此可见，命题的指称对象只是一个过渡性环

节，要么它在相关语境中存在而成为事实（或事态），要么它在相关语境中不存在而蜕变为涵义。

笔者主张外延等同论，在外延等同论的基础上，对上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个命题符合事实，当

且仅当，该命题的指称对象是存在的。由于任何命题都伴随其涵义而出现，这个定义所界定的“符合”

相当于：命题的涵义符合其存在着的指称对象。这样，符合就成为语言之内的一种关系，即命题涵义对

存在着的命题指称对象的符合，这就是内在符合论的主旨。

至此，我们区分了两种符合论即“外在符合论”和“内在符合论”，同时区分了两种等同论即“外延等

同论”和“内涵等同论”；等同论是就何为事实而言的，符合论是就命题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因而

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从主观性和客观性的角度来看，内涵等同论是极度主观的，因为它把事实等同于命

题的涵义，从而把任何命题等同于事实。外在符合论是极度客观的，以致把事实当作独立于人的“自在

之物”，只有借助上帝之眼才能看到。相比之下，内在符合论和外延等同论处于“中道”，它们把事实和

符合关系看作是语言之内的。语言虽不完全独立于人类，但却具有公共性因而独立于任何个人，在这个

意义上，语言具有客观性。内在符合论和外延等同论是密切相关甚至是二位一体的，二者的结合是笔者

的“真”理论的要点之一。

二　作为真之定义的Ｔ模式和Ｔ′模式
塔斯基（ＡｌｆｒｅｄＴａｒｓｋｉ）在上世纪前半叶提出他的真之理论，其核心是真之定义即著名的 Ｔ模式，其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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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是：“ｐ”是真的，当且仅当，ｐ。例如，“雪是白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白的。不过紧接着，塔斯基
出于某种不恰当的理由而把其中的“ｐ”换成Ｘ，同时注明“Ｘ是ｐ的名称”；出于类似的理由，他又用“满

足”来定义“真”［４］。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表明，塔斯基对Ｔ模式的这两项修改都是不必要的，是混淆元

理论中的语法和语义的结果［５］。因此，以下讨论是以他最初提出的Ｔ模式为参照的。

塔斯基强调，关于“真”的令人满意的定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内容恰当性（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ｌｙ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和形式正确性（ｆｏｒｍａｌｌｙｃｏｒｒｅｃｔ），并且他认为自己给出的“真”定义满足这两个条件，其内容恰当性体现
于Ｔ模式对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符合论的继承。请注意，在塔斯基看来，亚里士多德的符合论不同于一
般的符合论，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涉及“事实”或“存在”之类的概念，而后者却涉及了。塔斯基把

他所反对的一般符合论的“真”定义表述为：

一个语句是真的，如果它指称一种存在着的事态（ａｎ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ｆｆａｉｒｓ）［５］。
或者：

语句之真在于它对现实的一致（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或符合（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５］。

塔斯基指出，像“存在”、“事实”以及“现实”这些哲学术语是很含混的，“所有这些表达能够导致各

种误解，因为它们之中没有一个足够地精确或清晰（尽管最初的亚里士多德的表达要比其他表达好得

多）；总之，这两个表达都不能被看作令人满意的真之定义，这就需要我们去寻找符合我们直觉的更为

精确的定义。”［５］

为什么塔斯基认为亚里士多德关于“真”的最初的符合论表达要比一般的古典符合论表达好得多

呢？那是因为塔斯基所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那个“真”定义没有明确提及“存在”“现实”之类的概念，

即：“说非者是，或是者非，即为假；说是者是，或非者非，即为真。”（Ｔｏｓａｙｏｆ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ｎｏｔ，ｏｒｏｆ

ｗｈａｔｉｓｎｏｔ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ｉｓｆａｌｓｅ，ｗｈｉｌｅｔｏｓａｙｏｆ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ｏｒｏｆｗｈａｔｉｓｎｏｔ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ｎｏｔ，ｉｓｔｒｕｅ．）［６］８４

然而，从亚里士多德在其他地方的表述来看，这里的“是者”（“ｗｈａｔｉｓ”）和“非者”（“ｗｈａｔｉｓｎｏｔ”）是指

“存在者”和“非存在者”，只是亚里士多德在这段话中没有明说［７］４３。

让我们回到塔斯基的Ｔ模式。Ｔ模式的右边只有ｐ，如雪是白的，其左边是对于 ｐ之名称的真实性
的断定：“ｐ”是真的。这便产生一个问题：既然Ｔ模式右边部分如雪是白的不代表事实，那么，左边部分

的语句如“雪是白的”就不是与事实相符，而是与该语句的指称对象相符；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说“雪

是绿的”这个语句是假的？该语句同样符合它的指称对象即雪是绿的，尽管雪是绿的与事实不符。具

体地说，根据Ｔ模式，我们可以得到：“雪是绿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雪是绿的。既然右边雪是绿的不表

达事实，而只是“雪是绿的”的指称对象，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说二者之间是不相符合的，进而没有理

由说其左边“雪是绿的”是真的不成立。这表明，塔斯基的Ｔ模式在“内容恰当性”方面有很大的缺陷。

由于塔斯基对亚里士多德的符合论做了“釜底抽薪”式的解释，所以他宣称作为真之定义的Ｔ模式
在哲学上是中立的。他说：“我们可以在不放弃任何我们已有的认识论态度的情况下接受真的语义性

概念；我们可以依然坚持素朴实在论、批判实在论或者唯心论，经验论或形而上学———坚持我们以前所

坚持的。语义性概念对于所有这些争端是完全中立的。”［５］３６２

我们在第一节谈到，普特南主张内在实在论和内在符合论，因此，他不满意塔斯基貌似中立的“真”

理论。普特南在其力作《理性、真理与历史》针对塔斯基的“真”定义指出：“将确定雪是否白的科学方法

与确定雪是否白的其他方法区分开来，将确定电流是否通过电线的科学方法与确定电流是否通电线的

其他方法区分开来，需要一些合理可接受的标准。只要我们对这个合理可接受的标准系统一无所知，这

些纯形式的陈述也将是完全空洞无物的。”［１］１４０－１４１

笔者基本赞同普特南关于塔斯基 “真”理论的“空洞无物”的批评，并提出另一个真之定义即 Ｔ′模
式，其内容是：“ｐ”是真的，当且仅当，ｐ是存在的。Ｔ′模式不同于塔斯基的 Ｔ模式的地方在于等值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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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边，即把“存在”谓词用于ｐ之上。显然，这个 ｐ不是命题的涵义，而是命题的指称对象，指称对象无
真假可言，而有存在或不存在之说。等值式左边的“ｐ”是指命题的涵义，命题的涵义则有真假可言，而
无存在或不存在之说。Ｔ′模式指出，一个命题之涵义的真假是由其指称对象的存在与否来决定的。

前一节已经谈到，笔者所说的“存在”是相对于某一语境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于独立人的外部世界

而言的，这也是Ｔ′模式所说的“存在”。相应地，Ｔ′模式所涉及的事实是语言性事实，体现了外延等同论
与内在符合论的统一。

前面提到，一个命题如“雪是绿的”何以为假的问题对于 Ｔ模式来说是难以回答的，但根据 Ｔ′模式

却很容易回答即：因为雪是绿的不存在，所以“雪是绿的”是假的。对于一个命题如“雪是白的”何以为

真的回答是：因为雪是白的存在，所在“雪是白的”是真的。简言之，由于前者不符合事实而后者符合事

实。至于存在或不存在的标准，在此存而不论，那属于哲学语义学的问题，而作为真之定义的 Ｔ′模式正
如塔斯基的Ｔ模式定位于逻辑语义学。可见，Ｔ′模式比起Ｔ模式来，与人们对真谓词的实际用法以及古
典符合论更为一致，更具有塔斯基所强调的“内容恰当性”。

三　普特南－赖特－林奇的真之多元论
普特南提出内在实在论，内在实在论的核心主张是：实在的东西或实在的世界本质上是概念性的或

语言性的，即我们所说的“语言性事实”；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符合论才能成立，这就是普特南的内在实

在论所蕴涵的内在符合论。由于人们的语言系统不是唯一的，因而实在也不是唯一的，相应地，真之理

论也不是唯一的。这样，普特南便从多元实在论得出真之多元论。他谈道：“构成世界的对象是什么这

个问题，只有在某个理论或某种描述之内提出，才有意义。许多（尽管不是所有）‘内在论’哲学家还进

一步主张，对世界的‘真的’理论或描述不止一个。在内在论者看来，‘真理’是某种（理想化的）合理的

可接受性。”［１］５５－５６

普特南一方面把“真”定义为“合理可接受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另一方面又看到二者之间的
差异，于是他对这个定义作了一点补充，即：真是理想化的合理可接受性。这是用“理想化”对“合理可

接受性”加以限制，使合理可接受性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不至于带有太多的时间性和个人性以致与真

概念不相匹配。普特南还用物理学中的“无磨擦的平面”来说明理想化条件的必要性［１］６２；不过，他的这

一类比使真之定义在一定程度上又转向外在实在论或传统符合论的“真”理论上，并受到人们的质疑；

因为这样的理想化是人永远看不到的，只有上帝之眼才能看到。

在普特南之后，赖特（ＣｒｉｓｐｉｎＷｒｉｇｈｔ）提出真之论域多元论（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ｏｆｔｒｕｔｈ），其目标是把
握实用主义的真之概念。自然地，皮尔斯（Ｃ．Ｓ．Ｐｅｉｒｃｅ）和普特南等人的实用主义理论是其理论的重要
参照；他对普特南把“真”定义为“理想化的合理可接受性”或“在认识条件充分好的情况下的可辩护

性”以及皮尔斯类似的定义提出批评。

赖特指出：“在任何实用主义‘真’概念背后的思想是，把这个概念放在普通的人类评价实践和认识

价值的基础之上。因此，某种形式的理想化的可断言性（ａｓｓｅｒｔｉｂｉｌｉｔｙ）是关于那个观念的最为自然的具
体解释。但是，我认为皮尔斯和普特南的概念是在错误的方向上对可断言性加以理想化。”［８］７５１－７８７在赖

特看来，皮尔斯和普特南试图对语句的可断言性（大致相当于合理可接受性）加以理想化并没有错，错

在其理想化的条件离人们的普通语言实践过于遥远。他所提出的论域多元论就是要对这种错误加以纠

正，以使真之标准更为贴近人们的普通语境。

赖特将皮尔斯和普特南的理想化条件加以世俗化的手段常被称为“基于习规的策略”（ｐ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ｂａｓｅ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所谓“习规”（ｐｌａｔｉｔｕｄｅ）是指在某一论域（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中得到公认的或无争议的
表述。基于习规的策略就是把真谓词的内容等同于某一论域的一组习规，或者说，用某一论域的一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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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来刻画真的性质。这意味着，相对于不同的论域，真谓词的内容或真性质可以是不同的，并且习规的

世俗性使真概念更贴近普通人的社会实践。这就是论域多元论的基本取向。

林奇（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Ｌｙｎｃｈ）指出，包括赖特在内的真之多元论受到怀疑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真之类型

的多元性似乎蕴涵真之概念的多元性。而真之概念的多元性蕴涵‘真’这个词是歧义性的。”［９］７２６他进

一步指出，真之歧义性（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会带来几个严重的后果。首先，它将破坏真概念的一个重要功能，即
允许我们对各类命题进行“盲目”概括。如“苏格拉底所说的所有事情都是真的”，如果“真”这个词是

歧义性的，允许它的意义从一个论域跳到另一个论域，那么把真归之于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

那将是不可能的。然而，事实上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概括，所以“真”不是歧义性的。

其次，真之歧义性将使逻辑推理变得不可理解。例如：如果暴力导致伤痛，那么暴力是错误的；暴力

的确导致伤痛；所以，暴力是错误的。这个推理显然是有效的。然而，它的第二个前提是描述世界上的

因果关系，结论是一个道德评价。按照赖特的论域多元论，这个前提和这个结论分别属于不同的论域，

二者的真之性质因而是不同的，那么该推理的保真性就不是关于同一种真性质的；这使得逻辑推理的有

效性受到质疑［９］７２６－７２７。

为此，林奇主张，真概念必须具有跨语境同义性（ｕｎｉｆｏｒｍａｃｒｏｓｓｃｏｎｔｅｘｔ）；同时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

真的深层性质（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ｒｕｔｈ）必须具有类似的同义性。“我们可以是真概念的一元论者，同
时是真的深层性质的多元论者。关键在于把真概念看作多重实现性质（ｍｕｌｔｉｐｌｙｒｅａｌｉｚａｂｌｅ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的概

念。”［９］７２７

我们看到，林奇的主攻方向仍然是试图解决普特南和赖特挥之不去的那个问题，即真概念之普遍性

和真性质之杂多性之间的矛盾，这是任何真之多元论都回避不了的。林奇把这一问题更为准确地定位

为真概念的同义性与歧义性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他明确地提出将一元论与多元论统一起来的主张，

而且指出达此目的的途径，即采用心灵哲学中功能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多重实现。

在功能主义心灵哲学看来，心理状态是一种功能，即有机体的某种功能作用。例如，疼这种心理状

态是神经系统的一种功能作用，但是实现这种功能作用的机制却是各不相同的，如人和其他各种动物的

身体；这些不同的机制就是疼这种功能作用的实现者；所谓“功能的多重实现”就是指一种功能作用可

以在不同的实现者那里得到。这意味着，心理状态或心理性质与其实现者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

是一对多的关系。许多心灵哲学家据此得出结论：心理状态不能还原为其实现者的物理性质；这在一定

程度上承认了心理状态的实在性和相对独立性。这种主张属于心灵哲学的非还原论。与之相反，心灵

哲学的还原论主张，心理性质是可以还原为其实现者的物理性质的；如把疼还原为动物神经系统的某种

性质。

在林奇看来，真之功能主义理论也面临类似的选择。不同的论域或语境相当于不同的真之功能的

实现者，真概念是否可以还原为各个论域实现者的性质？换言之，真概念所表达的是一种“高阶性质”

（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还是其实现者的“一阶性质”（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对此，林奇的回答是高阶

性质，即采纳了非还原论的观点，其目的是以高阶真概念的一元性来避免一阶真概念的歧义性，从而解

决“真”的歧义性问题［９］７３４－７３５。

笔者赞同林奇的真之反还原论和真之单义性的观点，并且接受他的真之功能多重实现的概念，用以

实现一元论和多元论的统一。林奇把真概念看作高阶性质而把诸多的真之实现者的真之作用看作一阶

性质，这便为他的“真概念一元论和真的深层性质多元论”提供了理论依据。不过，在笔者看来，虽然林

奇把真之一元论和多元论的统一向前推进一步，但尚未达到多数哲学家（甚至包括林奇本人）心目中对

真概念的理解和要求。这是因为，高阶真概念的单义性在其程度上是有限的，因为它不过是对诸多实现

者的一阶性质的概括，归根到底是经验性的。正如心理性质疼不过是对人的疼、猫的疼、狗的疼等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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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人的疼的一种概括。完全有这样的可能，随着人们对诸多实现者的疼之认识的改变，作为高阶性质

的疼也发生改变，或者说，“疼”这个高阶谓词的意义发生变化。这与演绎推理的逻辑保真性所要求的

真之单义性相去甚远。

实际上，在普特南、赖特和林奇等诸多哲学家心目中，真概念的单义性或稳定性是先验的而不是经

验的，这也是演绎推理的保真性所要求的。但是，一个概念的先验的单义性只能来自语言性的定义而不

能来自经验性的概括。事实上，笔者用“存在”来定义“真”的做法实现了这一点，是因为所说的“存在”

和“事实”都是语言性的，同时又保留“存在”在哲学上的多元性，如实用论和融贯论等。对此，我们将通

过对林奇的功能模型加以改进而给出进一步的阐述。

四　林奇的真之功能模型及其改进
林奇的功能主义理论接受了赖特的基于习规的策略，但是二者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其中之一是：

“在功能主义的考虑中，这些和其他似真原则（ａｌｅｔｈ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不是简单的罗列。它们形成一个结
构。”［９］７３０这个由似真原则即习规形成的结构是一个理论模型，林奇称之为“似真网络”（ａｌｅｔｈｉｃｎｅｔ
ｗｏｒｋ），其主要功能是产生命题的真性质。

似真网络是根据拉姆齐－刘易斯方法（Ｒａｍｓｅｙ’ｓａｎｄＬｅｗｉｓ’ｓｍｅｔｈｏｄ）构建的，该方法是用来定义
理论词项的，亦即在旧理论的基础上引进新词项的方法。步骤如下：

第一步，形成一个合取的复合命题Ａ，其支命题包括该网络中所有关于真谓词和相关概念的普通的
或民间的习规。这个合取命题包括Ｔ和Ｏ两类概念。Ｔ类是有待定义的概念，如“真”“事实”等；Ｏ类
是旧概念，如“原因”“对象”“人”“雪”等。Ａ大致可以看作具有如下形式的长句子：

Ａ（Ｔ１，…，Ｔｎ，Ｏ１，…Ｏｎ）
第二步，把其中的Ｔ类（不是Ｏ类）词项替换为变项，然后对每一个变项引入一个存在量词，加在句

子的前边，用以约束每一个变项，其结果就是 Ａ的“拉姆齐语句”（Ｒａｍｓｅｙｓｅｎｔｅｎｃｅ）。不妨用 ｔ１作为代
表“真”的变项，即代表使命题为真的那个性质，那么这个Ａ的拉姆齐语句就可被用来定义“真”。该语
句记为（ＦＴ），大致如下：

（ＦＴ）ｘ是真的ｄｆｔ１，…，ｔｎ［Ａ（ｔ１，…，ｔｎ，Ｏ１，…Ｏｍ）∧ｘ具有ｔ１］
语句（ＦＴ）的意思是：命题ｘ是真的，当且仅当，存在某些似真性质ｔ１，…，ｔｎ，它们在以Ａ描述的结构

中相互发生联系，同时与那些非真（ｎｏｎａｌｅｔｈｉｃ）性质即 Ｏ类性质发生联系，并且 ｘ具有性质 ｔ１。语句
（ＦＴ）给出“真”的功能性定义，根据它，一个命题是真的，意味着它具有一种性质ｔ１，该性质在 Ａ中发挥

着使它为真的作用［９］７３２－７３３。

林奇强调：“似真概念的功能性特征很好地契合了我们关于‘真’和‘事实’这类概念的整体性直觉。

由于它们具有明显的相互联系的性质，我们学习这些概念的时候不是一个一个地进行，而是或多或少地

全体一次性进行。”［９］７３４这里没有什么神秘性，正如我们学习骑自行车，许多技术是一道获得的，这就是

功能主义的整体论方法。

功能主义的整体论方法也就是所谓的“黑箱方法”。（ＦＴ）语句相当于一个黑箱，我们不必逐一了解
其中各个变项或常项之间的具体关系，只需了解其输入变项和输出变项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可。其输入

变项就是Ａ这个函项所包含的各个自变项，其输出变项就是：ｘ是真的，或者，ｘ不是真的。通过考察这
种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变化关系，便可知道真的性质或“真”概念的含义。

（ＦＴ）语句就是林奇所说的似真网络，其输入变项的值一旦确定，真之功能的一个实现者便确定下
来，作为其输出变项的真值也就相应地确定下来了。输入变项的取值不同，真之功能的实现者也就不

同，作为其输出变项的真值也就具有不同的性质。这个真值是林奇所说的一阶概念，它是相对于一个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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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实现者而言的。换言之，一个确定的实现者相当于一个确定的语境或论域，不同论域中所谈的真是

有不同含义的，如物理学的真和数学的真以及法学的真，其间的区别是显著的。可见，一阶真概念不具

有同义性或单义性，不符合逻辑语义学的要求。为此，林奇提出一个不同于一阶真概念的高阶真概念，

高阶真概念可以看作对各个不同的一阶真概念的概括，因而具有一定的单义性；正如心理概念“疼”是

对人的疼、猫的疼、狗的疼等诸多动物之疼的概括。

我们在前一节已经指出，林奇所说的高阶真概念虽然具有一定的单义性，但其单义性是综合性的，

因而难免会发生变化。正如随着人们对各种动物之疼的研究，心理学中的疼概念难免发生变化。逻辑

语义学对真概念的单义性要求比心理学概念的要求来得高，即要求真概念的单义性是先验的，而不是后

验的，即不随经验事实而变化的。但是，这样的单义性只能通过语言性定义来得到，而不能通过对功能

实现者的经验性质加以概括来得到。

在本文第二节中，笔者对塔斯基的Ｔ模式加以修正，提出另一个真之定义即Ｔ′模式，其内容是：“ｐ”
是真的，当且仅当，ｐ是存在的。其中左边的“ｐ”是命题的涵义，相当于该命题本身，右边的 ｐ是命题的

指称对象。Ｔ′模式是用命题的指称对象的存在来定义该命题的真。本文第一节关于“存在”的定义是：
在某一语境中，如果一个命题的指称对象具有对应物，那么该命题的指称对象在该语境中是存在的，否

则不存在。按此定义，存在是相对于语境而言的，而一个语境就是一个功能实现者，它所要实现的功能

是命题指称对象的存在，而不是真。我们只需把林奇的“似真网络”改为“似存在网络”，把（ＦＴ）语句中

的ｔ１，…，ｔｎ改为ｅ１，…，ｅｎ，用以表达似存在性质，ｘ表示命题的指称对象，那么由此得到的（ＦＴ′）语句便
给出关于命题指称对象存在的功能性定义，即：

（ＦＴ′）ｘ是存在的ｄｆｅ１，…，ｅｎ［Ａ（ｅ１，…，ｅｎ，Ｏ１，…Ｏｍ）∧ｘ具有ｅ１］

由于命题指称对象的存在功能的实现者即语境是多样的（亦即语句（ＦＴ′）的自变项的值是多样
的），所以“存在”是多义的；在这个意义上，笔者的真之理论容纳了多元论。但是，“存在”的多义性丝毫

不影响“真”的单义性，因为“真”的单义性是由语言性定义即Ｔ′模式给出的，而不是由多重实现的功能
模型即（ＦＴ′）给出的；由于Ｔ′模式与（ＦＴ′）模型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二者结合起来便实现了关于“真”的
单义性与多义性的统一。正如象棋规则的单义性不受棋子“马”“象”等的多义性的影响，因为“马”

“象”等词的多义性与象棋规则的制定是无关的。或者说，正如人们给出“一米”的单义性定义，即放在

巴黎档案局的那根铂质棍子的长度，而又允许对它实际测量的多元性。还可同演绎推理的性质进行类

比：演绎推理让其前提承担经验的偶然性和真之不确定性，再用前提的真来保证其结论之得出的先验必

然性和真之确定性。

与之不同，林奇是让“真”直接由多重实现的功能模型即（ＦＴ）来决定，而没有一个类似于Ｔ′模式的
真之单义性定义相配合，这使“真”不具备先验的单义性，或者说“真”的歧义性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关于“真”的歧义性问题及其解决，我们在下一节将给以进一步的讨论。

五　谢尔的符合多元论与真之歧义性问题的解决
无独有偶，当笔者按照自己的思路完成真之统一多元论的时候，发现另一位学者即谢尔（ＧｉｌａＳｈｅｒ）

的理论颇有相近之外，值得加以比较，以澄清二者之间的同异，同时对笔者解决“真”之歧义性问题的思

路给以进一步的阐释。

谢尔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功能多元论的真之符合论”（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ｔｒｕｔｈ）或“真之符合多元论”（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ｏｆｔｒｕｔｈ），其基本思路是在林奇的功能多元论的基
础上，对真之功能的实现者加以修改，即在林奇的多元化的实现者中只选其一元即符合，但符合的形式

却是多样化的，在这个意义上实现了一元论和多元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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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７卷 陈晓平：真之多元论与真之符合论

谢尔在对林奇的理论做出若干批评之后指出：“为对付林奇的真之功能多元论所面临的那些批评，

一种方案是对其‘作用’概念和真之实现者做出调整。林奇是在各种习规的范围内考虑真之作用的，而

我则提议在符合的范围内考虑真之作用；当林奇把真之实现者看作一堆混合的东西，其中包括因果符

合、融贯和理想辩护等，我则提议以更为统一的方式来看待它们，即把它们看作符合的多种形式。”［１０］

我们看到，谢尔先把林奇的多元化的功能实现者如因果符合、融贯和理想辩护等合而为一即符合，

然后让符合具有不同的形式，其中包括因果符合形式、融贯形式和理想辩护形式等，这样便达到真之实

现者的一元和多元的统一。谢尔实际上给出另一种真之符合论的定义模式，不妨记为 Ｔ^：

Ｔ^：“ｐ”是真的，当且仅当，ｐ符合……。
Ｔ^模式是语义不完整的，因为“符合”表达一种关系，至少是二项关系，命题ｐ与之符合的另一项是

什么，取决于符合的形式是什么，而符合形式在 Ｔ^模式中是不确定的，因而以变项或空位出现。与之相

比，笔者提出的Ｔ′模式———“ｐ”是真的，当且仅当，ｐ是存在的———是语义完整的，因为“存在”不表示关
系，而表示一种性质，因而不需要留有空位。至于“存在”的多义性则由另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定义即

（ＦＴ′）来表达，二者结合起来便使Ｔ′模式对“真”给出一个单义的定义。为清晰起见，我们可以把Ｔ′模式
等价地转换为包含“符合”的表述：

“ｐ”是真的，当且仅当，ｐ的涵义符合ｐ的存在着的指称对象。
我们在第一节谈到，当一个命题的指称对象在所说语境中存在时，该指称对象不能蜕变为涵义，但

在指称对象不存在时，则指称对象就是涵义本身。这意味着，指称对象和涵义在内容上是一回事，仅仅

由于指称对象在所谈语境的存在性使得二者成为同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因此二者之间的符合是完全

的和单义的。换言之，由于笔者所说的事实是语言性的，即在语境中存在着的指称对象，这使一个命题

对事实的符合不过就是该命题的涵义与指称对象的完全重合，可以说是“ｐ”符合 ｐ。显然，这里的“符
合”不仅是单义的，并且是先验分析的，从而使“真”也具有先验分析的单义性。

与之不同，Ｔ^模式的“符合”却是多义的，它随“符合形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相应地，由“符合”定

义的“真”也是多义的。相比之下，林奇的真之定义即（ＦＴ）则是绕过“符合”，而直接地给“真”赋予多义
性。其实，林奇关于真之多重实现的概念可看作类似于 Ｔ^模式的真之定义，即：

Ｔ^ ：^“ｐ”是真的，当且仅当，ｐ真被……实现。
Ｔ^ 模^式如同 Ｔ^模式也是语义不完整的，有待具体的真之实现者被填入。前面曾指出，其左边的

“真”是高阶的，而其右边的“真”是一阶的，即不同的实现者产生不同性质的真。由于高阶的真是对一

阶真的某种概括，因而其单义性是后验综合的，而不是先验分析的；当被填入的真之实现者发生太大变

化时，其意义难免发生变化。

上一节谈到，正因为林奇的“真”还保留一定的歧义性或不稳定性，不能满足逻辑语义学（或哲学语

义学）对真之单义性的要求，所以我们用具有先验单义性的“真”取而代之。相比之下，谢尔的“真”只是

在形式上改变了林奇“真”的歧义性，即用“符合”来表达所有不同的真之实现者，但“符合”本身是歧义

性的，因为它可以具有不同的形式。谢尔的“真”比起林奇的“真”可说是“新瓶装旧酒”，其“新瓶”就是

“符合”，其“旧酒”就是“真”的多义性，因而没有实质性的改进。

在笔者看来，谢尔的真之理论与林奇的真之理论相比，不但没有进步，反而有所退步。因为真之实

现者相当于一个“黑箱”，人们只需关注其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即功能，而无需关注黑箱内部的结构；

林奇的真之功能模型（ＦＴ）和笔者改进后的存在之功能模型（ＦＴ′）均是如此。可是，当谢尔用“符合”表
示这个黑箱的特征时，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黑箱打开了，使之变成“灰箱”，其结果是导致不必要

的复杂性甚至是混乱。我们不妨领略一下谢尔的多种不同的“符合形式”。

按照谢尔的理论，符合的物理形式是这样一种系统性关系，它存在于物理语句的内容和世界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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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之间；符合的逻辑形式是这样一种系统性关系，它存在于语句的逻辑结构和世界的形式结构之间；

符合的道德形式是这样一种系统性关系，它存在于语句的道德内容和世界的心理学结构或社会学结构

之间，等等［１１］。总之，每一种符合形式都是某种语句内容与世界的某种结构之间的符合。我们不禁要

问，如何知道世界的各种结构是什么？谢尔可能会说，无需清楚地知道它，真之实现者作为一个黑箱会

将这种符合关系产生出来，进而将真产生出来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像林奇那样让真之实现者直接产

生真呢？

当然，这个问题也可向笔者提出：为什么不让实现者即语境直接产生真而是产生存在呢？笔者的回

答是，这是为了把实现者即语境的多元性与“真”的一元性分隔开来，从而保证“真”的先验单义性。我

们让存在功能来承担实现者的多元性，再用“存在”这个词来定义“真”。前面已经表明，用“存在”来定

义“真”纯属先验分析性的，即命题的涵义符合存在着的指称对象。这种单义性是由 Ｔ′模式表达的，而
与（ＦＴ′）模型所表达的存在功能的多重实现没有直接的关系。

尽管谢尔的真之符合多元论对林奇的功能多元论的改进只是表面的，甚至是退步；不过，谢尔强调

“符合”概念对于真之定义的不可或缺性是正确的。其实，谢尔也试图得到一个单义的“符合”，但由于

“符合形式”的庞杂性而使他的目标未能实现。在笔者看来，单义的“符合”只能由“真”的内在符合论

给出，即命题对于语言性事实的符合，并且内在符合论与给出语言性事实的外延等同论相互伴随。前面

谈到，把内在符合论和外延等同论结合起来的真之理念发端于普特南等人的理论，而在笔者基于 Ｔ′模
式的“真”理论中得到明确的表述。在这个意义上，基于Ｔ′模式的真之理论也可叫做“符合多元论”，并
且通过“符合”的单义性而使“真”的歧义性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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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１０］ＳｈｅｒＧ．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Ｊ］．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Ｂｏｏｋｓ．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ｔｄ，２００５：３１１－３３０．

［１１］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Ｎ，ＷｒｉｇｈｔＣ．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ｒｕｔｈ［ＥＢ／ＯＬ］．ＥｄｗａｒｄＮＺａｌｔａ．Ｔｈ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ｈｔｔｐ：／／ｐｌａｔｏ．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ｓｐｒ２０１３／ｅｎｔｒｉｅｓ／ｔｒｕｔｈ－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

（责任校对　谢宜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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